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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加强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安监总危化〔2008〕1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今年以来，各地区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安全生产百

日督查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大部分地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

形势基本稳定。但是，随着各地高温、雷雨季节和北京奥运会期间停产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陆续恢复

生产，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8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鑫鑫花炮厂

因改变工房用途和严重超量储存，导致重大爆炸事故发生，造成15人死亡、6人受伤。这是一起典型的

因严重违章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为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遏

制事故发生，确保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旺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就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今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特殊性，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北京奥运会前一段时间和奥运会期间，对烟花爆竹采取了停产措施，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停产时间较长，复产后企业生产强度加大，不安全因素增多。各地区要认真梳理总结并持续

强化北京奥运会期间采取的有效措施，始终高度重视，切实抓实抓好。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企业要深刻吸取“8.30”事故教训，切实落实“两个主体责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

步加强烟花爆竹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的监控工作，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

和规范规定，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强化治理“三超一改”和反“三违”工作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三超一改”（超定员、超药量、超范围和改变工房用途生产）和“三违”现

象（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仍是引发烟花爆竹事故的主要原因。今年以来，合法烟花

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共发生3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事故直接原因全部与“三超一改”和“三违”现

象有关。“8.30”事故再次暴露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各地区要持续将治理“三超一改”和反

“三违”作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一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管检查密度和执法

力度，发现存在“三超一改”现象和“三违”行为的企业，一律责令其停产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

依法暂扣相关许可证；二是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自律机制，对有“三违”

现象的从业人员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直至停工辞退；三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凡因“三超一改”和

“三违”现象导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企业，一律依法吊销其相关许可证。  

  三、结合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头看”，认真做好高温雷雨季节和奥运期间停产企业复产验收工

作  

  各地在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工作中，检查发现了一大批隐患和问题，并提出了整改措施。目前，高

温、雷雨季节和奥运期间全面停产的企业陆续恢复生产，各地要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头



看”和企业复产检查、验收工作。一是将在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是否整改到位作为

企业复产的条件之一。在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各种检查和企业自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

不到位，验收不合格的，一律不得恢复生产。二是对工房建筑结构、安全防护设施、内外部安全距离

等不符合规范要求，又没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一律不得进行生产。三是认真检查企业停产一段时

间后基础设施的状况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对停产期间因暴雨或地质灾害等损毁的安全设施，要修

复或重建并经安全监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四是要建立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头看”和

企业复产检查、验收工作档案，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和隐患分级挂牌督办制度，切实落实隐患

整改工作。  

  四、加大烟花爆竹药物安全管理工作力度，深入开展氯酸钾专项治理  

  涉药环节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各地区特别要加大对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企业药物安全管理工作力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中关于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及化工

原材料储存、称量、中转、使用的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药物领用、流向的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氯

酸钾专项治理，继续组织开展烟花爆竹药物安全抽检以及氯酸钾和烟花爆竹流向登记检查。各省级安

全监管局要制订烟花爆竹药物安全抽检工作方案，定期组织开展本地区的烟花爆竹药物抽检工作，监

督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氯酸钾和烟花爆竹销售、购买和使用登记档案。对药物安全抽检和流向登记检查

发现的违规企业，要依法从严处罚，并通报有关抽检、检查和处罚的情况，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五、以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工作为契机，推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顿提升  

  当前，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工房建筑标准低，安全防护设施不符合标准，基础

设施条件差，本质安全水平低的问题。各地区要抓住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工作契机，结合制订和实施

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规划，促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标准化活动，严格履行新（改、扩）建烟花

爆竹生产项目“三同时”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程序，推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改造整顿提升。规划要明

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规模下限和本地区企业总数限制，提高准入门槛，淘汰一批工艺落后和安全生产

水平低、规模小、管理差的企业。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烟花爆竹生产投资、技术人才向主产区

和优势企业集中，扶持一批安全生产条件好、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企业，促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全面提升烟花爆竹生产的本质安全水平。  

  六、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烟花爆竹从业人员准入门槛  

  针对烟花爆竹行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安全意识差的问题，各地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对从业人员

的培训教育工作，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危险工序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制度，确保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从

业人员具备与其从事岗位相适应的技能、素质。省级安全监管局要加强对危险工序作业人员培训考核

工作的监督指导，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局严格执行考核标准，确保考核质量。从事药物混合、造粒、

筛选、装药、筑药、压药、切引、搬运等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必须经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设区的市安

全监管局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杜绝未成年人和年老、残疾等行动能力差，不适应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工作要求的人员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活动。  

  七、继续加强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  

  非法生产经营仍然是当前烟花爆竹事故特别是较大以上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地要切实落

实烟花爆竹“打非”工作责任，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

乡镇政府的“打非”工作责任，强化乡镇和村干部的“专盯”措施，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对象的排

查和检查，建立举报电话和举报奖励制度，加强部门联合执法，采取高压态势，从严查处和严厉打击

违法行为，防止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事故发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二○○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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